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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水区人大常委会

关于任免杨旸等职务的通知

区人大各专委，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和各工委，各乡镇（街道、办事处）人大（工委）：
新余市渝水区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19次会议，于2024年1月4日任命：

杨旸为渝水区人大常委会农业和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
邹思芽为渝水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吴婷婷为渝水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郭淑梅为渝水区人大常委会教科文卫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胡新武为渝水区人大常委会孔目江街道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免去：

陈小珠的渝水区人大常委会农业和环境资源保护工作委员会主任职务；
郭淑梅的渝水区人大社会建设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职务。

渝水区人大常委会      
2024年1月4日      
渝水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2024年1月4日印发



